
立法會主席就  
林健鋒議員擬提交的  

《 2012年入境 (修訂 )(第 2號 )條例草案》的裁決  
 

 
背景  
 
  林健鋒議員於 2012年 4月 25日向我遞交了他擬提交立法會的
《 2012年入境 (修訂 )(第2號 )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 ”)。  
 
2.  《議事規則》第51(3)條訂明，立法會主席如認為任何由立法
會議員個別或聯名提出的法案涉及公共開支或政治體制或政府運

作，該法案即不得提出。第 51(4)條訂明，立法會主席如認為某法案涉
及政府政策，則該法案必須得到行政長官的書面同意才可提交。  
 
3.  為協助我考慮林議員的條例草案會否受《議事規則》第 51(3)
及 (4)條所囿制，我邀請了政府當局就條例草案給予意見，並請林議員
就政府當局的意見作出回應。  
 
 
條例草案的目的  
 
4.  根據條例草案的摘要說明，條例草案旨在 “按照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基本法》)第二十二條第四款和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第 (三 )項的解釋，
修訂《入境條例》(第 115章 )，以恢復及落實《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第
二款第 (一 )項的正確立法原意 ”。  
 
5.  條例草案建議廢除現行《入境條例》附表 1第 (2)(a)段，該段
訂明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以前或以後在香港出生的中國公民 ”，是
香港特別行政區 (“香港特區 ”)永久性居民，並代以新的第 (2)(a)段，訂
明 “在香港出生的中國公民，而  ─ (i)其出生日期在 1987年 7月 1日以
前；或 (ii)其出生日期在 1987年 7月 1日或該日以後，且在其出生時或
其後任何時間，其父親或母親已在香港定居或已享有香港居留權 ”。  

 
 
政府當局的意見  
 
6.  政府當局認為，條例草案不涉及公共開支、政治體制或政府

運作，但涉及政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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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政府當局提出，《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第 (一 )項訂明，
在香港特區成立以前或以後在香港出生的中國公民是香港永久性居

民，因而享有香港居留權。在終審法院就入境事務處處長訴莊豐源  
[2001] 2 HKLRD 533案作出判決前，《入境條例》附表1第2(a)段訂明，
“在香港出生的中國公民，而  ─ (i)其出生日期在 1987年 7月 1日之前；
或 (ii)其出生日期在 1987年 7月 1日當日或之後，且在其出生之時或其
後任何時間，其父或母已在香港定居或已享有香港居留權 ”，是香港
永久性居民。  
 
8.  政府當局指出，終審法院在莊豐源案中裁定，按普通法解釋

《基本法》，在《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第 (一 )項下，在香港特
區成立以前或以後，在香港出生的中國公民，不論其父母的居留身

份，均屬香港永久性居民。政府當局又指出，立法會於 2002年通過決
議，修訂《入境條例》附表1第 2(a)段，以使之與終審法院的判決一致，
而《入境條例》附表 1第 2(a)段的現行條文，反映政府執行終審法院在
莊豐源案中對《基本法》的解釋的現行政策。就此，入境事務處按《入

境條例》核實在香港出生的中國公民等的永久性居民身份。  
 
9.  政府當局認為，條例草案一旦通過，實際上會把《入境條例》

附表 1第2(a)段還原至終審法院就莊豐源案判決前的情況，有違政府的
現行政策。  
 
10.  政府當局解釋，根據《基本法》第八十二條，香港特區的終

審權屬於終審法院。終審法院在莊豐源案中的解釋自此成為香港法
律。除非有進一步的法律發展，包括由終審法院或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常務委員會 (“人大常委會 ”)按《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對《基本
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第 (一 )項作進一步解釋，或就人大常委會於
1999年的解釋對《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第 (一 )項的立法原意的
法律效力作最終決定，終審法院在莊豐源案中的解釋仍然有效。政府

當局提出，條例草案一旦通過，會違反按終審法院解釋的《基本法》

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第 (一 )項，並違反有關法律。政府當局認為，立法
會有憲制責任按《基本法》及香港法律行事。  
 
 
林健鋒議員就政府當局的意見所作的回應  
 
11.  林健鋒議員認同其條例草案涉及政府政策。然而，林議員指

出，政府當局的現行政策不但違反了《基本法》，亦無視全國人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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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大會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於 1996年陳述的意見 (“1996年意
見 ”)，既無法律基礎，也無法律效力。林議員認為，由於現行政策已
導致嚴重的社會問題，政府有責任檢討其政策，而新一屆政府應推行

新政策以取代現行政策。在他提交的意見書中，林議員引述了基本法

研究中心就政府當局對條例草案的意見的分析，以支持其回應。  
 
 
我的意見  
 
12.  根據立法機關法律顧問意見，按《入境條例》第 2(1)條的釋
義， “香港永久性居民 ”指屬於《入境條例》附表 1內所指明的界別或
種類的人，而《入境條例》第 59A條訂明，立法會可藉決議修訂附表 1。 
 
13.  法律顧問表示，根據現行《入境條例》附表 1第 2(a)段，在香
港特區成立以前或以後在香港出生的中國公民，是香港特區永久性居

民。第 2(a)段的現行條文是於終審法院就莊豐源案作出判決後，由保
安局局長在 2002年 5月 15日的立法會會議上藉動議議案提出，以取代
先前的條文。終審法院在該案中曾考慮《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

第 (一 )項的含義，並裁定在人大常委會沒有就《基本法》第二十四條
第二款第 (一 )項作出具約束力的解釋的情況下，法院無法基於1996年
意見中的陳述而偏離該條文的清晰含義，以有關字句所不能包含的意

思代之。關於《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第 (一 )項的正確解釋，終
審法院裁定，在香港特區成立以前或以後在香港出生的中國公民享有

永久性居民身份，而若他們在香港特區成立後出生，不論其父母的身

份，均享有永久性居民身份。法律顧問表示，《入境條例》附表 1第
2(a)段於2002年經修訂前的條文如下：  
 

“(a)  在香港出生的中國公民，而─　　  
(i)  其出生日期在 1987年 7月 1日之前；或  
(ii) 其出生日期在 1987年 7月 1日當日或之後，且在

其出生之時或其後任何時間，其父或母已在香

港定居或已享有香港居留權。 ”。  
 
14.  在我以往裁決中所確立的原則是，為免一項法案受《議事規

則》第 51(4)條所囿制，該法案必須不會對政府政策，包括法例中所反
映的政策造成實質影響。我接納政府當局提出的意見，即林健鋒議員

的條例草案如獲立法會通過，實際上會把《入境條例》附表 1第 2(a)
段還原至終審法院就莊豐源案判決前的情況，與《入境條例》附表 1
第 2(a)段現有條文所反映的政府現行政策有抵觸。我認為林議員的條
例草案對關乎香港居留權的政府政策造成實質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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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政府當局亦在其就林健鋒議員的條例草案所提出的意見最後

一段中表明， “提出及通過違反按終審法院解釋的《基本法》的議員
條例草案，違反有關法律 ”，並指出一點供我考慮，就是 “立法會有憲
制責任按《基本法》及香港法律行事 ”。我想清楚指出，根據《議事
規則》第 51(4)條，我要裁定的是林議員的條例草案是否涉及政府政
策。至於政府當局有否理據認為條例草案一旦通過會抵觸有關法律，

這並非我根據《議事規則》第 51(4)條考慮條例草案的相關問題。  
 
 
我的裁決  
 
16.  我裁定林健鋒議員擬提交的條例草案涉及《議事規則》第 51(4)
條所指的政府政策。條例草案必須得到行政長官的書面同意才可提

交。  
 
 

 
立法會主席  
 
 
 
 
 

(曾鈺成 ) 
 

2012年 7月 12日  


